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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南京海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nanjing.customs.gov.cn/nanjing_customs/aeoqyrzscjsfw/flfg26/3567124/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关于印发《海关认证企业管理措施目录》的通知 

（署企发〔2021〕16 号） 

 

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各直属海关，办公厅、国口办、政法司、综合司、自贸司、风

险司、关税司、卫生司、动植司、食品局、商检司、监管司、统计司、缉私局、科技司、督审

司：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指示、批示精神，健全完善海关信用监管制度体系，总署研究

制定了《海关认证企业管理措施目录》，明确了各项管理措施的职责分工（详见附件），现印发

你们，请认真组织、抓好落实。 

 

附件：海关认证企业管理措施目录.doc 

 

海关总署      

2021 年 2 月 25 日 

 
 
 
 
 
 
 
 
 
 
 
 
 
 
 
 
 
 

http://nanjing.customs.gov.cn/nanjing_customs/aeoqyrzscjsfw/flfg26/3567124/index.html
http://nanjing.customs.gov.cn/nanjing_customs/aeoqyrzscjsfw/flfg26/3567124/202103091547043266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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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关认证企业管理措施目录 

管理措施 细化措施 适用范围 责任单位 

一、优先办理类措施 

（一）优先办理海关注册

登记、备案等业务手续 

优先办理海关注册登记、备案和资质、资格认定等业务手续。除首次注

册登记、备案以及有特殊要求的以外，海关可以实行容缺受理或者采信

企业自主声明，免于实地验核或者评审。 

海关可根据关区实际，通过设立认证企业专用窗口、建设排队叫号系统

认证企业优先叫号、摆放“海关认证企业（AEO）优先办理”字样标识

牌等形式办理。 

认证企业 
综合司、关税司、卫生司、动植司、

食品局、商检司、监管司、企管司

按职责分工，各直属海关 

（二）优先办理进出口货

物通关手续 

1.优先办理业务现场报关单（含备案清单、舱单、转关单等）申报、修

改、撤销等相关手续。 

认证企业 

综合司、监管司按职责分工，各直

属海关 

2.优先安排进出口货物查验。 监管司、各直属海关 

3.优先安排进出口货物检验检疫。 
动植司、食品局、商检司、监管司、

企管司按职责分工，各直属海关 

4.对需要检验检测的优先采样和检测。 
动植司、食品局、商检司、监管司、

企管司、科技司按职责分工，各直

属海关 

5.优先办理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 
卫生司、科技司按职责分工，各直

属海关 

海关可根据关区实际，通过设立认证企业专用窗口、建设排队叫号系统

认证企业优先叫号、摆放“海关认证企业（AEO）优先办理”字样标识

牌等形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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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不可抗力中断国

际贸易恢复后优先通关 
因不可抗力或者应急状态等情形导致口岸通关环节业务暂停的情况恢

复后，优先安排企业进出口货物通关。 
高级认证企业 

综合司、监管司按职责分工，各直

属海关 

（四）优先适用海关改革

创新制度 
在政策规定范围内，优先申请适用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等海关监管创新制度。 
认证企业 

自贸司、企管司按职责分工，各直

属海关 

（五）优先对外推荐注册 
优先向其他国家（地区）推荐农产品、食品、化妆品、动植物产品等出

口企业的境外注册。 
认证企业 

动植司、企管司按职责分工，各直

属海关 

（六）优先提供统计数据

服务 
优先为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提供本企业报关单证档案查询服务。 高级认证企业 统计司、各直属海关 

（七）优先受理办理预裁

定申请 
企业可以在货物拟进出口之前向海关提出预裁定申请，海关优先受理、

优先办理。 
高级认证企业 关税司、各直属海关 

二、减少监管频次类措施 

（八）适用较低进出口货

物查验比例 

1.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率在一般信用企业平均查验率的 20%以下。 高级认证企业 
风险司、各直属海关 

2.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率在一般信用企业平均查验率的 50%以下。 一般认证企业 

（九）降低进出口货物检

验检疫抽批比例 

1.设立高风险货物负面清单，高级认证企业进出口负面清单或者国家部

委和海关总署政策性要求外的货物，平均检验检疫抽批比例降低至一般

信用企业平均抽批比例的 5%以下。 
高级认证企业 

卫生司、动植司、食品局、商检司、

风险司按职责分工，各直属海关 2.设立高风险货物负面清单，一般认证企业进出口负面清单或者国家部

委和海关总署政策性要求外的货物，平均检验检疫抽批比例降低至一般

信用企业平均抽批比例的 20%以下。 
一般认证企业 

（十）适用较低进出口货

物原产地抽查比例 

1.出口货物原产地调查平均抽查比例在一般信用企业平均抽查比例的

5%以下。 
高级认证企业 

关税司、各直属海关 
2.出口货物原产地调查平均抽查比例在一般信用企业平均抽查比例的

20%以下。 
一般认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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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减少对企业稽

查、核查频次 

1.实施较低的常规稽查抽查比率。 

高级认证企业 企管司、各直属海关 
2.对符合条件的核查事项（内容），开展核查作业时，可实施自查结果

认可模式。 

3. 对同一家企业，定期管理类核查次数原则上每年不超过 1 次。 

三、降低通关成本类措施 

（十二）可以申请免除担

保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高级认证企业可以向海关申请免除担保。 

高级认证企业 
关税司、综合司、监管司、 

企管司按职责分工，各直属海关 

1.涉及“两步申报”模式下进出口货物税款的担保。 

2.涉及暂时进出境等海关特定业务的担保。 

3.涉及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的担保。 

（十三）降低担保金额 
涉及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的担保，海关收取的担保金额可以低于其可能

承担的税款总额或者海关总署规定的金额。 
一般认证企业 企管司、各直属海关 

（十四）进出口货物实施

“先放后检” 

1.设立高风险货物负面清单，在海关完成现场必要的检验检疫后，企业

可以将负面清单以外的进出口货物提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海关再实施

实验室检测、综合评定及签发证书等作业。 高级认证企业 
动植司、食品局、商检司、监管司、

科技司按职责分工，各直属海关 
2.作为原料进口的化妆品在完成检验检疫合格评定前，可先行投入生产

加工。 

（十五）进出口货物采用

“非侵入”方式查验 

进出口货物一般采用“非侵入”方式查验，提高机检无异常直放比例，

减少货物开拆数量和查验时间。对现场不具备查验条件的高密封等货

物，根据企业申请，可实施到厂查验。 
高级认证企业 

风险司、监管司按职责分工，各直

属海关 

（十六）实施企业信用承

诺和“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监管模式 

1.海关可依法采信企业提交的信用承诺或者相关证明材料，替代对进出

口货物（食品除外）的实验室检测。 
高级认证企业 

动植司、食品局、商检司、科技司

按职责分工，各直属海关 2.进口食品标签需实施技术整改且未命中实验室检验的，可采取企业信

用承诺或者“线上”视频模式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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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境动物指定隔离场再次申请使用的，海关可通过 “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考核。 

4.出境水生动物、水果实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监管模式，除必

要的现场监管以外，可采取“线上”视频监管方式。 

四、缩短办理时间类措施 

（十七）压缩检验检疫事

项审批时限 

1.除特殊情况外，申请出入境特殊物品审批的，高级认证企业审批时限

由 20 日压缩至 5 日以内；一般认证企业审批时限由 20 日压缩至 10 日

以内。 认证企业 
卫生司、动植司、食品局按职责分

工，各直属海关 

2.除特殊情况外，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时间压缩 50%以上。 

（十八）缩短提出“预约

通关”申请时间 

企业需要在海关正常办公时间以外，办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境快件通关

手续的，向海关提出预约通关申请的时间由提前 24 小时缩短至提前 8
小时。 

高级认证企业 
综合司、监管司按职责分工，各直

属海关 

五、优化服务类措施 

（十九）设立海关企业协

调员 
海关设立企业协调员，为企业协调解决在进出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高级认证企业 

企管司、各直属海关主办，各相关

司局协办 

（二十）提供专属信用培

育 
为企业提供个性化信用培育，及时帮助企业知晓和掌握海关政策，避免

发生违法情事。 
高级认证企业 企管司、各直属海关 

（二十一）提供企业信用

信息服务 

海关通过信息提醒、约谈、建议书等方式，将报关差错、欠缴税款、业

务办理时限、违法记录、联合惩戒等信息定期告知企业，帮助企业及时

规范改进。 
高级认证企业 企管司、各直属海关 

（二十二）协调解决跨关

区通关疑难问题 
结合高级认证企业诉求，统筹协调跨关区、关区内各业务部门和现场海

关，为企业解决通关疑难问题。 
高级认证企业 企管司、各直属海关 

 


